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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文件 10/2017 號

（於 5 月 29 日會議討論）

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關注「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下文所述動議進行討論及作出決議。

背景

2.    陳 富 明 先 生 MH 以 書 面 （ 附 件 一 ） 提 出 ， 要 求 在  

2017 年 5 月 29 日舉行的第九次委員會會議上，就以下動議進行討論： 

「本會反對領展將旗下原南區公共屋邨商場及停車場轉售，影響相關

南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本會要求政府循一切手段，為田灣及華

貴邨受影響的居民提供足夠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同時，本會要求教

育局不批准國際學校使用田灣商場作為校舍的牌照申請。」  

動議獲歐立成先生 MH 和議。

3.  柴文瀚先生亦以書面（附件二）提出，要求在同一會議上就

以下動議進行討論，並獲徐遠華先生和議：

「本會反對政府放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鼓勵領展轉售前

房委會商場，包括南區華貴及田灣商場，令區內商舖銳減，無法切合

居民需要。本會不希望領展進一步拆售南區其餘商場物業。  

政府應該致力循一切手段，為受影響社區提供《房屋條例》第 4(1)

條承諾的社會設施，包括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因此在華貴、田灣商場，

房委會應該把握地契賦予權力及擁有業權，為南區居民爭取充足的商

場及停車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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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南區前房委會商場不適合改建作國際學校用途，本會反對佛山順

聯集團將田灣商場改建為國際學校，教育局不應批准改建國際學校申

請。」  

4.  按照《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16 條，委員會主席決定將上

述兩項動議納入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議程。

5.    教育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房屋署、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

書長（房屋）辦公室獨立審查組、地政總署及規劃署的書面回應載於

附件三至附件八。  

徵詢意見  

6.  請各委員就上述兩項動議發表意見及進行表決。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7年 5月  



附件一  



附件二  

 

致：南區區議會 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主席 林啟暉, MH 及 全體委員  

（傳真：2553-7268) 

敬啟者：  

 

在 5月 29日的南區區議會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加入動議 

「反對轉售南區前房委會商場及改變為國際學校」 

 

本人希望在 2017年 5月 29日南區區議會地區發展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加入

動議議程：  

 

「本會反對政府放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鼓勵領展轉售前房委會商場，

包括南區華貴及田灣商場，令區內商舖銳減，無法切合居民需要。本會不希望領

展進一步拆售南區其餘商場物業。 

 

政府應該致力循一切手段，為受影響社區提供《房屋條例》第 4(1)條承諾的社會

設施，包括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因此在華貴、田灣商場，房委會應該把握地契賦

予權力及擁有業權，為南區居民爭取充足的商場及停車場服務。 

 

鑒於南區前房委會商場不適合改建作國際學校用途，本會反對佛山順聯集團將田

灣商場改建為國際學校，教育局不應批准改建國際學校申請。」  

 

敬希會方批准在是次會議中，加入上述議程。 

 

 此致  

南區區議會  

 

＿＿＿＿＿＿＿＿＿＿ 

動議人 

柴文瀚 

 

＿＿＿＿＿＿＿＿＿＿ 

和議人 

徐遠華 

 

2017年 5月 12日 



附件三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教育局的書面回應  

 

就《教育條例》（第 279 章）而言，若擬於非為學校用途而設計的建

築物開辦學校，有關房產須得到地政總署確定符合批地契約／條件的

規定，以及須得到城市規劃委員會確實無須向其申請規劃許可，或已

得其許可（視乎何種情況而定）。此外，有關房產亦須根據《教育條

例》第 12(1)條獲消防處及屋宇署／房屋署發出證明書／通知書，證

明房產安全及適合作學校用途。申請人須向教育局提交上述各部門的

證明文件及開辦的課程、收費及校董註冊等方面的文件和資料。本局

在收妥一切所需資料及文件，並審閱和核對其無誤後，便會考慮向學

校發出臨時註冊證明書。  

 

至於田灣商場，本局現時未有相關房產的學校註冊申請在處理中。  

 

 

教育局  

2017 年 5 月  

 

 



附件四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書面回應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該等基金）屬集體投資計劃。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守則》）

以監管該等基金的運作及投資範圍，以便在發展市場的同時亦保障投

資者權益。《守則》適用於所有由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目前有 11 個該等基金獲證監會認可，當中包括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  

 

為配合國際監管及本地市場發展，證監會曾於 2014 年 8 月修訂《守

則》。在經修訂的《守則》下，該等基金的資產總值至少 75%必須被

投資於產生定期租金收入的房地產項目。同時，資產總值至少 90%不

可用作投資於物業發展以及購買未完成單位。我們注意該等基金在修

訂《守則》前亦會配合其投資策略調整投資組合，例如出售旗下資產。

而《守則》的修訂對於該等基金的營運模式應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7 年 5 月  

 

 



附件五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房屋署的書面回應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 2005 年分拆出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

讓房委會能夠更專注履行其提供資助公共房屋的職責，並透過分拆

出售設施所得的收益，改善房委會中短期內的財政狀況，亦考慮到

有關商業設施由私營機構以商業原則經營，可提升營運效率。位於

港島南區的華貴商場及田灣商場，是其中兩個當時分拆出售的物業。 

 

《房屋條例》第 4 條賦予房委會廣泛職能，包括要求房委會確保向

有關人士提供房屋和「提供房委會認為適合附屬房屋的康樂設施」。

終審法院在 2005 年就一宗有關房委會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的司法覆核案件作出判決時，已裁定房委會分拆出售這些設施的計

劃，符合《房屋條例》上述要求。終審法院亦知悉，在領匯（即現

時的領展）上市後，會採用市場主導的商業運作模式，有關設施的

運作情況（例如商戶的行業組合）或會有所改變。  

  

房委會拆售物業的業權擁有人與一般私人業主一樣，受到相關法例

和地契條文所規範，這些物業的買賣契約亦設有若干限制性契諾。

例如根據有關零售設施的限制性契諾，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

仍然持有任何土地權益，商業舖位只可整項出售，不可分拆出售。

一般而言，只要業權人符合法例規定及政府地契條文，政府不能干

預他們合法使用其物業的權利。同樣，只要不違反與房委會訂立的

契諾，房委會不能亦不會干預有關業主的日常運作和商業決定。然

而，若業主違反任何法規、地契條文，或與房委會訂立的契諾，則

相關政府部門及房委會必定嚴肅追究及採取相應行動。  

 

 

 

房屋署  

2017 年 5 月  

 



附件六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辦公室獨立審查組的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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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地政總署的書面回應  

 

田灣邨位於香港仔內地段第 455號餘段，相關地契定明可作非工業用

途（貨倉，酒店和加油站除外）和地契第 3.13(c)條內列明的設施用途。

地契第 3.13(c)條規定，地段內必須提供和維持總樓面面積不超過    

6 691平方米但不少於 4 015平方米的商業設施；一個公共交通總站；

以及不超過 286平方米但不少於 172平方米的其他設施包括如收費

處、電訊設施、儲物室等用途。   

 

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早前收到有關田灣商場及停車場改建及加建的

建築圖則。一般而言，以商業模式營辦的學校設立於該地段內按地契

提供的商業設施樓面面積，沒有違反有關地契的用途限制，惟有關工

程包括加建行人天橋連接田灣商場及停車場天台、改變停車場天台用

途及改變原有公眾使用的通道，不符合地契條款，地政處已回覆業主

的認可人士反對有關建築圖則。  

 

認可人士已對本處反對建築圖則的決定提出上訴，地政總署會按既定

程序處理有關上訴。  

 

 

地政總署  

2017 年 5 月  

 

 

 

 



附件八  

 

就「領展轉售南區物業及有關設施的發展」規劃署的書面回應  

 

華貴及田灣商場在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住宅（甲類）」地

帶。根據相關大綱圖的註釋，食肆、教育機構、辦公室、學校和商店

及服務行業在「住宅（甲類）」地帶內的現有建築物特別設計的非住

宅部分，屬經常准許用途，無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  

 

然而，在進行經常准許用途或發展時，其倡議人必須同時遵守一切其

他有關的法例、政府土地契約條款的規定，以及任何其他適用的政府

規定。  

 

就議員提出的動議，規劃署沒有進一步補充。  

 

 

規劃署  

2017 年 5 月  

 



附錄二  
 

田灣商場業主就改建事宜的回應  
 

  田灣邨居民曾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上表示田灣商場改建

期間未能提供零售、餐飲服務、商場通道及升降機服務暫停開放

等，對居民造成不便，以及改建後的商店組合和設施等事宜的關

注。  
 
2. 房屋署曾就居民的關注向該物業的業主傑熙投資有限公司

反映，促請該公司緊密跟進改建工程事宜，並且盡早重新開放商

場通道及恢復升降機服務。  
 
3. 根據傑熙投資有限公司的回覆，該公司指田灣商場已落成

大約二十年從沒有大型維修，而且實用率低。面對田灣區內其他

商舖競爭，商場店舖空置率一直高企，原來主力租戶依靠旅行團

餐酒樓及自由行藥房。樓宇和設備有必要進行翻新改裝，以善用

珍貴空間及提供更完善的環境給廣大消費者。該公司特別安排在

工程進行期間，維持兩間便利店繼續營業，櫃員機服務一直保持

運作。此外，該公司亦在安全使用的前題下提供借道予居民使用。

現階段該公司仍與各行業不同商戶洽談租務，初步計劃引入主力

商戶以吸引 12 個民生商戶進駐，包括招租私人教育機構、超級市

場、診所及餐飲店舖等。就商場改裝工程等事宜，該公司去年初

已向有關政府部門提交申請，而相關政府部門已進行申請審批。

另外，該公司表示需視乎改建工程進度、商舖租賃及租戶進駐情

況，才可安排開放商場通道及提供升降機服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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